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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政办字〔2022〕12 号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切实做好 2022 年粮食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

论述和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一号文件部署和省、市、区工作安排，坚定

抗牢农业粮食安全责任，坚决稳定全区粮食生产形势，全力夺

取粮食丰产丰收，确保完成市下达任务，经区政府同意，现就

全力做好 2022 年粮食生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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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市、区要求上来，坚持把保障粮食

生产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着力强化党政同责，

严格政策落地，要将任务目标分解落实到村、到地块、到品种，

做到新增面积、品种有地可查，强化督导检查，加强指导服

务，严肃考核激励，确保今年全区粮食面积、总产只增不减。

二、大力挖掘增加粮食播种面积

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红线意识、底线意识，

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

农化”、防止“非粮化”，将各类腾退、新增耕地优先用于粮

食生产，新建高标准农田原则上用于粮食生产，坚持统一规

划、分类指导、因地施策，有效稳步提高粮食播种面积。要抓

住春播、夏播作物换茬有利时机，加强政策宣传和技术指导，

引导农民积极推广粮食与经济作物间作套种，提高复种指数，

努力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

资源局，各镇（街道）〕

三、强化管理提升粮食综合产能

各镇（街道）要突出抓好春季麦田管理，深入组织开展

“科技壮苗”“虫口夺粮”行动。抓住小麦返青、拔节和灌浆

关键时期，精准分类指导，科学浇水施肥，促进苗情转化升

级，努力夺取夏粮丰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灾害监测预

警，帮助农民主动避灾、科学防灾，减轻灾害损失。着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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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播、夏播质量，结合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推行种子供

应、肥水管理、病虫防治、技术指导和机械作业“五统一”技

术模式。提高单粒精播、种肥同播、病虫草害综合防治、化控

促壮、适期收获等技术的到位率，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责

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气象局，各镇（街道）〕

四、多措并举改善粮食生产条件

进一步提高投资强度和建设标准，保质保量完成 1.43 万亩

高标准农田。强化开源节流，加强灌溉用水科学调度，大力推

广节水灌溉，提升灌溉质量。紧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精

心组织关键农时农机跨区作业，加速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技

术与机具推广应用。各镇（街道）要大力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

生产托管项目，不断提高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

专业化水平。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

联农带农作用，落实关键农业措施，提高科技对粮食生产的贡

献率。〔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局，各镇（街

道）〕

五、明确责任确保完成任务目标

按照 2022 年市下达我区的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在充分考虑

各镇（街道）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潜力的基础上，区分解各镇

（街道）粮食播种面积 8.5 万亩，其中大豆种植面积 0.45 万亩，

粮食产量不下降、力争有增产。同时，今年中央将首次开展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站在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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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握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的要求，将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物资供应、

技术方案等落实落细，保护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充分挖

掘粮食播种面积潜力，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责任单

位：区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

六、切实保障推进任务落实

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组织管理，建立完善粮

食生产帮包联系机制，组织领导干部和专家、技术人员分区

域、分作物开展全过程、全方位技术指导服务，帮助解决实际

问题。强化政策落实，用足用好农业生产救灾资金，最大程度

发挥使用效用。及时足额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好小麦

最低收购价等现有政策，稳定农民种粮收益预期。各镇（街道）

要把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落实政策制定、细

化部署、资金投入等各项工作要求，推进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各

镇（街道）〕

附件:2022 年博山区各镇（街道）粮食生产目标

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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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博山区各镇（街道）粮食生产目标

镇（街道） 播种面积（万亩）
其中

大豆播种面积（万亩）

池上镇 0.74 0.06

源泉镇 1.15 0.09

博山镇 2.70 0.07

石马镇 1.85 0.06

域城镇 1.17 0.06

八陡镇 0.31 0.02

白塔镇 0.46 0.07

山头街道 0.12 0.02

合计 8.5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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